
學生創意戲劇比賽

彰化縣114學年度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時間地點

比賽日期：114年12月9日（星期二）

比賽地點：鹿港國中活動中心三樓

各隊比賽時間：詳見賽程秩序表

報到時間：各隊伍請在舞台區佈置時間開始前10分鐘
完成報到手續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時間說明

114戲劇比賽出場序表.pdf

106戲劇賽程表.pdf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舞臺規劃說明

1.114偶戲類舞台分配圖.pdf

2.114舞台劇類舞台分配圖.pdf

3.114戲劇插座配置圖.pdf

106舞台劇舞台位置圖.pdf
106偶戲舞台位置圖.pdf
106舞台劇插座配置圖.pdf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評分標準

一、現代偶戲類
1. 劇本：20％ 2. 舞臺設計：10％
3. 戲偶設計：10％ 4. 現場表演：30％
5. 整體創意：30％
（二）傳統偶戲類
1. 劇本：20％ 2. 口白：20％，
3. 現場表演：20％ 4. 音樂：10％
5. 整體創意：30％
(三) 舞臺劇類
1.劇本：20％ 2. 舞臺呈現：20％
2.現場表演：30％ 4.整體創意：30％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成績核計辦法

成績核計方法：

一、採中間分數平均法（評審委員須單數人）。
如評審委員因缺席或其他因素造成雙數人時，採出席委員評
定之總分平均數，做為未出席委員之評分後再依中間分數平
均法計算。

二、評審委員由縣府慎重遴聘有關類別之專家若干人擔任之
，並須符合專業原則。評審對於三親等內親屬或當學年度8
月30日起接受指導(含所有評分項目之指導)的參賽團隊之參
賽類別（組別）應整組迴避。若評審於到場評審後始發現有
應迴避事項者，該組成績均不予計入。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成績核計辦法

扣分事項：
一、違反演出時間規定者，逾時每分鐘扣除總平均分數0.5

分，不滿1分鐘以1分鐘計，以此類推。
二、違反本實施要點第陸點團隊人數限制規定，人數每超

過 1 人扣總平均分數1分。
三、違反舞臺比賽區域範圍：

1.參賽學生演出時超出各類組舞臺比賽區域，扣總平均
分數 0.5分。

2.舞臺比賽區域尺寸有調整需求，請於網路報名作業期限截
止前，以學校正式公文向本府提出申請，並敘明有調整尺
寸為空臺場地之需求，且承辦單位有權對該隊之類組逕予
調整賽程場次，以維持賽務進行順暢。若未依規定於網路
報名作業期限截止前提出申請(含網路報名作業期限截止後
或決賽當日始提出需求者)，扣總平均分數 1 分。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成績核計辦法

扣分事項：
四、比賽進行時，除參賽學生外，編導老師不得進入舞臺比

賽區域，亦不得有口頭指導與遞送道具等情事，違者扣
總平均分數1分。

五、比賽當日演出之劇目應與本委員會賽程公告之劇目一致
，如有不同者，扣總平均分數5分。

六、參賽團隊若有影響比賽演出情事，經大會監場主任、評
審長評判屬實者，視情節扣分，嚴重者取消資格。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成績核計辦法

不予計分事項：
一、參賽學生均需與參賽者名冊身分一致，違反本實施要點

第陸點規定，非參賽學生上臺演出者，經舉發查證屬實
，不予計分。若已公布等第或獲頒獎狀，則取消其等第
或追回獎狀。

(二) 報到時應提交參賽者名冊，若參賽者名冊未蓋妥印信或
內容有待補正者，應於當天比賽結束前完成補正，否則
該團隊之比賽成績不予計分（為顧及時效，得以傳真代
替原件，遇假日至遲應於第一個上班日完成補正，未能
補正者，取消其等第，不發給獎狀）。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錄取辦法

錄取名額：
一、國小組及高中職組依各組表現程度錄取第一名1位，第二名2位，第

三名3位，得視表現程度，予以增減。
二、國中組因「彰化區免試入學比序項目競賽項目認可採計原則」規定

，仍維持錄取總 名額以該組實際參賽隊數的三分之一為限制，若該
項評審認為參賽團隊表現優異，得酌予增額錄取，但不列名次，僅
頒給表現優良獎狀，且不列入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採
計。若參賽團隊獲得特優評分(90分以上)，則不受錄取名額以三分
之一限制，亦核予錄取名次。

三、各類組第一名不得並列，如比賽所獲得成績相同時，由該組評審委
員重新表決， 取其優勝代表團隊參加決賽。

四、各類組若報名隊數僅1隊，仍須由評審就其演出評定成績及核予名次
視名次決定是否代表本縣參加全國決賽。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錄取辦法

錄取名額：
五、若該類組代表本縣參加全國決賽的團隊(第一名)已具逕行參加全國

決賽資格，則由第二名(或依表現成績第二順位)遞補參加全國決賽
。

六、自願棄權及遞補規定：
1. 請參賽學校出具正式公文向本府聲明棄權，除逕行參加決賽之學校外

，應經主辦單位同意。
2. 若有獲得代表本縣參加全國決賽者棄權時，由同類組之第2名（依成

績次序）學校函文向本府申請遞補參加全國賽。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獎勵辦法

錄取名額及獎勵：
一、依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處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及各機關辦理業務績優或

辦理各項活動之敘獎標準，名次在參加評比機關之二分之一以後者，不予敘
獎。

二 獲獎隊伍核發獎狀乙紙第一名指導教師(2人核予嘉獎兩次， 行政人員、助理
指導教師等各予嘉獎乙次（以5人為限）;第二名及第三名指導教師 (2人核
予嘉獎乙次，另行政人員、助理指導教師等各頒發獎狀乙張，以5人為限；
第四名至第六名及榮獲表現優良獎團隊指導教師1人核予嘉獎乙次，另行政
人員、助理指導教師等各頒發獎狀乙張，以5人為限。

三、各組指導教師之敘獎以報名表填列資料為準，變更指導教師之學校以公文為
憑。行政人員最多得以擇一（優）項敘獎，其餘人員得視其獲獎項目累計敘
獎。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獎勵辦法

錄取名額及獎勵：
四、各組指導教師之敘獎以報名表填列資料為準(變更指導教師之學校以公文為

憑)。行政人員最多得以擇一（優）項敘獎，其餘人員得視其獲獎項目累計
敘獎，請各校逕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本權責
辦理敘獎，其餘獎狀部分由本府另行發給。各類組獲獎之指導教師若為實習
教師、支援教師、外聘人員或非校內教師，則改頒獎狀乙紙。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比賽注意事項

一、填寫報名表時，請確實依照填表注意事項辦理。
二、學校所在地不在本縣境內者，不予受理報名。本比賽亦詳加核對參賽

團隊學生之學籍證明等資料。
三、比賽經排定賽程後，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得以書面申請更改外，不得要

求更改賽程及選定之劇目。
四、參賽團隊代表最遲請於該場次出場比賽前30分鐘完成報到手續。輪到

出場序時，不論其是否已辦理報到，經唱名3次（每次間隔10秒鐘）未
上臺者以棄權論。

五、參賽團隊須於報到時繳交劇本、語譯(非國語、臺灣台語之劇本需翻譯
為白話文)及大綱1式10份及電子檔1份，以供分送評審委員及大會參考
(承辦學校於報到現場提供可存取隨身碟之設備，供各隊提交電子檔)。

六、應於報到時提交「劇本授權書」及「參賽劇本切結書」各1份，以授權
大會將優秀劇本上網公開及編印等推廣使用，且保證不違反著作權法
等相關規定。

七、各場次開賽時，大會將報告注意事項，並以口頭補充相關說明或規定，
各參賽者或單位應派代表於會場聆聽大會報告，未派代表者責任自負，
且不得申訴（大會報告事項均錄影存證）。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比賽注意事項
八、參賽者應配合維持場地清潔寧靜，進入比賽會場手機等電子用品一律

關機或設定為靜音。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打燈錄影，並應關
閉所有攝錄器材之提示聲響(如快門音效)，且在比賽時不得接受獻花
或贈送紀念品。

九、觀賽者為避免參賽者受到干擾，各式電子用品應關閉或設定為靜音，
且不得有以下行為，違反者經勸告不從時，賽務單位得予以驅離：

1.交談或使用電子通訊設備進行通話。
2.攜帶寵物。
3.演出中進出觀賽會場或於觀眾席走動。
4.其他可能影響寧靜之行為。
十、下一組參賽者在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影響他人演出。比賽進行

中，請各單位領隊人員勿隨意帶隊離開，以維持會場秩序。
十一、比賽進行時，除參賽學生外，指導教師不得進入比賽區域，並不得

有口頭指導與遞送道具等情事，違者以第柒點比賽規章規定處理。每
校特殊學生必要時得申請一名監護人員維護該學生安全，並由主辦單
位安排妥適位置。

十二、比賽之配樂，應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
責任自行負責。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比賽注意事項

十三、為鼓勵創意，比賽劇本由參賽學校自行創作：
1.若有挪用、改編，需於提交之劇本封面註明出處 (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

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或已取
得著作權人同意(檢附佐證資料)。其他參賽團隊如有前述疑義，應於
比賽後3日內檢具相關佐證資料並具名送承辦學校提出申訴（未檢具佐
證資料並具名者不予受理），並交付評審會議或專家學者會議決議，
被申訴團隊應於通知申覆之日起3日內提出申覆，由承辦學校延請學者
專家裁決處理：

(1)逾期未提出申覆者視同放棄提出申覆資料，並依評審會議或專家學者會
議決議辦理。

(2)經評審會議或專家學者會議決議判定，未於劇本封面註明出處或未取得
著作權人同意，且確為抄襲他人創作者，被申訴團隊之劇本評分以零
分計算；倘經判定無抄襲疑義則維持原評分。

2.參賽團隊應於比賽報到時提交劇本切結書(附件3)，倘有違反著作權法等
(抄襲)相關規定者，需自負法律責任。

3.參賽團隊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取消其獲得之名次，並須退還承辦學校
所頒發獎狀：

(1)參賽劇本因違反著作權法等(含抄襲)相關規定涉訟並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2)已參與全國決賽並獲得特優之劇本，同學校再次以相同劇本報名同類組。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比賽注意事項

十四、如有申訴事項，須由領隊或編導教師以書面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或比賽人員資格為限，除另有規定
外，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後1小時內為之（如對參賽人員資格提
出申訴，應於該參賽團隊離開比賽臺前檢附佐證資料為之），逾時不
予受理。對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或其他如技術性、藝術性及學術性者
不得提出申訴。有關比賽場地、賽程安排等非比賽規則問題，不受理
申訴。

十五、申訴事項經承辦學校書面受理後，由監場主任、縣府代表及評審長
召開評審會議，就申訴事項及涉及比例裁決並公布之。(如有需要則請
參賽隊伍領隊列席進行說明)

十六、比賽成績於每場次（同一組別類別）結束後於現場公布，獎狀及評
語由承辦單位於賽後統一寄出。

十七、報名參加本項比賽之團隊，即視同無條件將該演出及劇本無償授予
本大會作教育推廣之用。主辦單位將現場錄製各參賽學校比賽實況，
並製作非營利性質之欣賞教學光碟或影帶、圖書等相關教材，以發揮
創意偶戲比賽之推廣教育功能團隊比賽之內容應符合著作權相關法令
要求，若有違反規定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比賽注意事項

十八、比賽會場開放參賽團隊或參賽團隊之委託人進行錄音、錄影該參賽
團隊之演出，不得攝錄影其他參賽團隊(者)之演出（攝錄影人員請攜
帶身分證明文件於報到處換取攝影證），大會不提供相關設備與資料。
大會以外人員錄音、錄影時，應遵守著作權法及民法人格權(肖像權)
等相關法令規定，未獲演出單位授權及同意者不得錄製，若有違反規
定者，需自負法律責任。參賽團隊錄製之演出影音資料如公開或上傳
影音平臺，應遵守前開相關法規規定。比賽經排定賽程場序公告後，
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得以書面申請更改外，不得要求更改選定之劇目。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比賽注意事項

十九、場地布置時，參賽學生、候補學生或指導老師皆可協助
布置。距離佈置時間結束剩下2分鐘時，將由司儀廣播候補
人員及指導老師退出比賽場地，比賽場地僅能留該隊已完
成檢錄參賽學生在比賽場地。



彰化縣114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其他注意事項1

ㄧ、各隊報到時請記得攜帶學生名冊兩份、劇本切結書一
份、劇本授權書一份及劇本、語譯(非國語、臺灣台語
之劇本需翻譯為白話文)及大綱1式10份及電子檔1份。若
參賽學生中有特殊學生須老師陪同的請另檢附特殊學生
陪同教師申請書一份。若比賽中需使用追蹤燈的，請另
檢附操作追蹤燈切結書一份。

二、各隊於報到時將提供各參賽隊伍3張指導老師證及攝影證
2張。

三、各隊進行場地佈置時，僅能由參賽學生、候補學生或
配戴指導老師證之指導老師進行布置，其他人員(含僅
配戴攝影證之老師)不可協助)。撤場時指導老師與攝影
老師可以協助。搬運道具至骨架預備區則沒有人員限制



彰化縣112學年度學生創意戲劇比賽其他注意事項2

四、各隊舞台佈置時，將一併進行燈光音響及耳麥測試。

五、操作追蹤燈時請勿觸碰追蹤燈之燈泡，以免燙傷。為保障學
生安全，若有需操作追蹤燈之隊伍，須配置ㄧ名指導老師在旁
監控，布置時可指導學生如何操作，但比賽過程中則不可有協
助或引導學生如何操作。



參賽學生
及道具舞
台車進出
路線說明：

請由本校中
正路門口出
入



參賽學生及道具舞台車進出路線說明

除道具車可進入臨停卸貨外，遊覽車
及一般車輛請勿進入，車輛請停學校
圍牆外福興穀倉旁，道具車卸貨後外，
一樣停於福興穀倉旁



道具車卸貨臨時停車處

道具車卸貨後外，請離開校園停於福興穀倉旁



照相紀念區位置圖



舞台道具搬運長度限制



舞台道具搬運長度限制



舞台道具搬運長度限制



舞台道具搬運長度限制



戲劇比賽比賽舞台

舞台寬15.2公尺(以兩翼幕間距離計算)

深6.2公尺，舞台高1.2公尺



戲劇比賽比賽舞台



戲劇比賽比賽舞台(由上下看)



4F觀眾席



戲劇比賽舞台劇類可使用之後台



感謝各校對本比賽的支持


